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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

监事会主席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8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聘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等事项。 现
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共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相关人员如下：
董事长：郭天明先生
副董事长：于相金先生
董事会成员：郭天明先生、于相金先生、于海明先生、姜伟波先生、陈伟先生、李蓉蓉女士、徐春明

先生（独立董事）、王清云女士（独立董事）、张胜先生（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1、战略与 ESG委员会：
主任：郭天明先生
成员：于相金先生、徐春明先生、于海明先生、姜伟波先生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张胜先生
成员：王清云女士、陈伟先生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徐春明先生
成员：张胜先生、于海明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王清云女士
成员：张胜先生、李蓉蓉女士
上述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共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名，相关人员如下：
监事会主席：高建宏先生
监事会成员：高建宏先生、刘峻岭女士、王晓红女士（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任期自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主任：郭天明先生
执行委员会副主任：于海明先生
委员：郑军先生、宋会宝先生、丁伟涛先生、郭建军先生、李贤东先生
上述执行委会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于海明先生
副总经理：郑军先生、丁伟涛先生
总会计师：宋会宝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

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另外，在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空缺期
间，暂由公司总会计师宋会宝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附件：简历
郭天明，男，1964年 8月出生，汉族，博士后，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华东石油学院炼制系本科毕业；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毕业，获管理学硕士、博士学位；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987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图书馆
图书情报教研室工作，期间担任图书情报教研室主任；1996—1998年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华炼油
厂工作；1998—2002年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地实业公司副经理、经理；2002—2009 年任公司总经
理；2009—2013年 6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3年 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17 年 4 月至今任公
司党委书记。

截止目前，郭天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04,542股，除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关系
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于相金，男，汉族，1974年 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17年 2月至 2018年 1月任青岛华欧集团公
司工会主席；2018年 1月至 2018年 7月任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企业发展
部部长；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11月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 副总经济
师、总经理助理、兼机关党支部书记 ；2019年 11月至 2021年 3月任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11月任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2021年 11 月至 2023 年 3 月
任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裁兼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 3月至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裁；2021
年 4月至 2023年 2月任公司监事;2023年 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截止目前，于相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公司实控人及其关联单位任职外，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于海明，男，1970年 10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1994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华炼油厂工作,
1996-1998 年任纪元公司机修部主任;1998-1999 年任胜华炼油厂机修车间主任、 三修党支部书记;
1999-2002年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地实业公司副经理、党支部书记;2002-2013 年 6 月任公司副总
经理;2006年 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3年 6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于海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52,35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
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姜伟波，男，汉族，1974年 2月出生，本科。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任西海岸农高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6月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19年 6月至 2021年 3月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青岛
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1年 3月至 2021年 11月任青岛开发区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21年 11月至今任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2023年 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姜伟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公司实控人及其关联单位任职外，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伟，男，汉族，1973年 6月出生，硕士。 2004 年 8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开发区城发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2010年 6月至 2011年 10月任青岛元通典当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中德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2017年 5月至 2019年 3月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 3月至 2023年 3月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
经理；2023年 3月至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控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裁；2022
年 12月至今任融发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 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陈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公司实控人及其关联单位任职外，与公司持股 5%以
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
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蓉蓉,女，汉族，1979年 2月出生，硕士。 2012年 6月至 2017年 12月任青岛西海岸职教集团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市场研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任青岛科创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2023年 3月至今任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3 年 9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李蓉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公司实控人及其关联单位任职外，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春明,男，汉族，1965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1.09－
1985.07华东石油学院炼制系炼油本科生；1985.09－1988.07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有机化工专业
硕士生；1988.09－1991.11石油大学（北京）化工系有机化工专业博士生；1991.11－1995.04 石油大学（北
京） 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教师；1993.04-1993.10 加拿大 Syncrude 研究中心工作；1995.04-
1998.09 任石油大学(北京)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8.10-2003.08 任石油大学(北京)重
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3.08-2008.12 任石油大学 (北京) 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9.10-2002.04任石油大学(北京)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2002.04-2005.12 任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2005.06-2017.08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2017.09-至今任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教师；2008 年徐春明受聘为美国化学协会主办的《Energy ＆
Fuels》副主编；2015 年 7 月 31 日，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2019 年 11 月 22 日，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22年 2月至今任山东石油化工学院院长。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徐春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
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胜，男，1982年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北 大学学士、新疆财经大学

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8 年 1 月至 2022
年 6月担任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任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讲师；2017 年 1 月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2017 年 6 月至 2021 年 10 月任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审计系副主任；2021年 11月至今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审计系主任。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张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
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清云，女，1964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南开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硕士。 曾任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监事、版权事务
与法律服务部副主任、纪检监察审计部负责人。 现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现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

截止目前，王清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
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建宏，男，汉族，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高级技师。 1986 年参加工
作，先后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华炼油厂催化车间、常减压车间、调度室、油品车间工作，期间担任
油品车间主任；2003年工作调动进入胜华新材，历任公司精细化工车间主任、溶剂油车间主任、动力车
间主任、二甲酯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2002 年 12 月-2020 年 6 月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9月任公司纪委副书记、胜华新材基础化工事业部党总支书记。 2021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2021年 4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高建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
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峻岭，女，汉族，1976年 3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2008 年 2 月至 2010 年 5 月山东亚
和太律师事务所任律师，2013年 6月至 2016年 1月任伟东集团法务主管，2016年 5月至 2017年 5月
任青岛航天信息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17年 5月至 2020年 4月任青岛市北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
务审计部部长，2020 年 4 月至今任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法务审计部部长；2023 年 2 月
至今任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刘峻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公司实控人及其关联单位任职外，与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晓红，女，1971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程师、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程硕士。 2005
年 12月加入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职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助理、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人
力资源部部长、物资采购部部长。 2021年 9月至今任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审计
部部长，2021年 9月至今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截止目前，王晓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
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军，男，汉族，1973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程硕士，高级工程
师。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1995 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胜华炼油厂工作；2001-
2003年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地实业公司溶剂油车间主任；2003-2013 年 6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3 年 6 月-2023 年 12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21 年 12 月至今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郑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98,9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
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
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宋会宝，男，汉族，1974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中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1997年进入东营区财政局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0-2003年 11月任
东营实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董事、财务审计部主任；2009-2011年 5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3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总会计师。

截止目前，宋会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5,419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
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丁伟涛，男，汉族，1972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程硕士，高级工
程师。 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995年进入垦利石化总厂工作；2003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溶剂
油车间主任、碳酸二甲酯车间主任、技术部部长；2009-2013 年 6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2017 年
任公司生产公司总经理； 2017年 7月-2021年 9月任公司基础化工事业部总经理；2021 年 9 月-2022
年 5 月任公司新兴业务中心总经理；2013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2 年 5 月至今任胜华新材
料科技（眉山）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丁伟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2,15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
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建军，男，汉族，1973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学学士，高级工
程师。 2004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精细化工车间主任、环氧丙烷车间主任；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7
月担任生产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7 月至 2021 年 9 月担任新能源材料事业部副总经理；2021 年 9 月
至今任胜华新能源科技（东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郭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
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贤东，男，汉族，1978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管理学硕士，工程
师。2002年 12月进入公司工作，历任精细化工营销部副经理、国际贸易部副经理、经理、青岛石大胜华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 1月任贸易事业部总经理兼新能源材料事业部副总经理；2021 年 9
月-2021年 11月任营销中心副总经理；2021年 11月至今任营销中心总经理。

截止目前，李贤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经
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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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4年 4月 8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第八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4年 4月 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

路 198号胜华新材办公楼 A325室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郭天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于相金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与 ESG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郭天明先生、于相金先生、徐春明先生、于海明先生、姜伟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

ESG委员会委员，郭天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 ESG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徐春明先生、张胜先生、于海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徐春明先生担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张胜先生、王清云女士、陈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张胜先生担任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清云女士、张胜先生、李蓉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清云女

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执行委员会组成与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通过《执行委员会组成与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执行委员会组成及议事规则》。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拟聘任：
郭天明先生为执行委员会主任，
于海明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郑军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会宝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丁伟涛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郭建军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李贤东先生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一致同意《关于聘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执行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于海明先生担任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一致同意《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聘任宋会宝先生担任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并同意在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总会计师宋会宝先生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一致同意《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一致同意聘任宋会宝为公司总会计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
郑军先生任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丁伟涛先生任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一致同意《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并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胜华新材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胜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8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胜华新材办公楼 A40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0,110,9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9.52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9,427,348 99.1466 666,094 0.8314 17,500 0.022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郭天明先生 80,105,148 99.9927 是

2.02 于相金先生 80,105,142 99.9927 是

2.03 于海明先生 80,105,142 99.9927 是

2.04 姜伟波先生 80,105,142 99.9927 是

2.05 陈伟先生 80,103,742 99.9910 是

2.06 李蓉蓉女士 80,105,142 99.9927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徐春明先生 80,105,345 99.9930 是

3.02 王清云女士 80,105,142 99.9927 是

3.03 张胜先生 80,105,142 99.9927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高建宏先生 80,105,242 99.9928 是

4.02 刘峻岭女士 80,109,644 99.998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
议案 2,007,022 74.5934 666,094 24.7561 17,500 0.6505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郭天明先生 2,684,822 99.7846 0 0 0 0

2.02 于相金先生 2,684,816 99.7844 0 0 0 0

2.03 于海明先生 2,684,816 99.7844 0 0 0 0

2.04 姜伟波先生 2,684,816 99.7844 0 0 0 0

2.05 陈伟先生 2,683,416 99.7324 0 0 0 0

2.06 李蓉蓉女士 2,684,816 99.7844 0 0 0 0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徐春明先生 2,685,019 99.7919 0 0 0 0

3.02 王清云女士 2,684,816 99.7844 0 0 0 0

3.03 张胜先生 2,684,816 99.7844 0 0 0 0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4.01 高建宏先生 2,684,916 99.7881 0 0 0 0

4.02 刘峻岭女士 2,689,318 99.9517 0 0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上述第 1、2、3、4 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王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胜华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4-020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4年 4月 8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发出第八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4年 4月 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

路 198 号胜华新材办公楼 A326室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的监事 3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建宏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高建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胜华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24-022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人员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宋会宝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期
限一致。 同时，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董事会同意指定由总会计师宋会宝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职责。 公司将尽快依照法定程序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宋会宝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46-2169536
传真：0546-2169539
电子邮箱：sdsh@sinodmc.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胜华新材 301室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附件：简历
宋会宝，男，汉族，1974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中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1997年进入东营区财政局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00-2003年 11月任
东营实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董事、财务审计部主任；2009-2011年 5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3
年 12月至今任公司总会计师。

截止目前，宋会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5,419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
的情形，经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2024 年 4 月 9 日 星期二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2255

证券代码：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2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89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825,6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825,6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520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29.52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

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应波先生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张庆、王靖宇、蒋文功因工作出差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顾梁、邵咏斌因工作出差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定高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减资注销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825,398 99.9991 287 0.000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732,347 99.7319 93,338 0.268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22,725 92.6187 1,316,777 7.381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回购股 份并 减资注 销
方案的议案》

1,685,886 99.9829 287 0.0171 0 0.0000

3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 369,396 21.9073 1,316,777 78.092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1、2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 3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3，谢应波、张庆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柴雨辰、洪海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未包含《通知》中未列入
会议议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233 证券简称：神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0,305,73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10,305,73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1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3年 9月 6日，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工股份”或“公司”）收到中国证监

会《关于同意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5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新增 10,305,736 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10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之前，公
司股本为 160,000,000 股；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0,305,73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总股本增加至 170,305,73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为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涉及股东 6 名，对应股份数量为 10,305,736 股，占公司当前股份
总数的 6.05%，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年 4月 1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认购对象承诺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神工股份上述限售股

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或安排。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0,305,736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05%，限售期
为自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1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76,090 2.10 3,576,090 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52,045 2.09 3,552,045 0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9,278 0.65 1,099,278 0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4,225 0.41 704,225 0

5 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7,049 0.40 687,049 0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
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687,049 0.40 687,049 0

合计 10,305,736 6.05 10,305,736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结果。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1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限售股 10,305,736 自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结束之

日起 6 个月

合计 10,305,736 /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88122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公告编号：2024-010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实施

完毕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杜予晅、副总经理张丰收、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王凯旋、副总经理罗文忠、副总经理郭强、副总经理和永岗、财务总监李魁芳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自 2023年 10月 9日起 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
民币 7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4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9日披露的《西部超导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 2024年 4月 8日,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 175,44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7%，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790.92万元。 增持股份已超过增持
计划数量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包括：公司总经理杜予晅、副总经理张丰收、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凯旋、副总经

理罗文忠、副总经理郭强、副总经理和永岗、财务总监李魁芳。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均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9）。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 2024年 4月 8日,上述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 175,4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7%，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790.92万元。增持股份已超过增持
计划数量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拟增持区间
（万元）

已 增 持 数 量
（股 ）

已增持金额
（万元）

目 前 持 股 数
（股 ） 目前持股比例 （%）

杜予晅 总经理 100 200 39,918 164.56 39,918 0.0061

张丰收 副总经理 150 300 32,000 150.06 32,000 0.0049

王凯旋 副 总 经 理 兼
董事会秘书 50 100 12,200 55.99 12,200 0.0019

罗文忠 副总经理 100 200 22,000 101.38 22,000 0.0034

郭 强 副总经理 150 300 32,742 150.99 32,742 0.0050

和永岗 副总经理 100 200 21,580 100.28 21,580 0.0033

李魁芳 财务总监 50 100 15,000 67.66 15,000 0.0023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等相关规定。
3.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906 证券简称：财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4-012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35号庄家金融大厦 232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386,248,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536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翟建强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磊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85,715,200 99.9776 533,500 0.0224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已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翟建强先生因到龄退休，同意其辞

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与 ESG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职务（详见 2024年 3月 13日发布的《关于董事长退休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同意由张明
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
员职务，任期自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时，张明先
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公司将在 60日内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3、公司经营层将尽快完成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信息的变更、备案等相关工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陈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案文件目录
1、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906 证券简称：财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4-013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董事长的议案》，自 2024 年 4 月 8 日起，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张明先生正式担任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战略与 ESG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任
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张明先生简历详见《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7）。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